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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

黄宇韬

　 　 【内容提要】 　 规范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聚焦建构主义前沿理论有关“争论”的研究，作者把争

论的内容分为自主争论、工具争论和目标争论，认为新兴国家可以运用争论内容的递

进来推动国际规范转变。 自主争论是为自身行为辩护，工具争论旨在反思具体问题的

解决方法，目标争论则重塑如何行动才具有正当性这一价值判断。 争论递进的机制是

学习，即通过成功实践创造可供观察与解释的经验证据，进而促使国际认知社群实现

自我理念的更新。 在资本账户管理方面，马来西亚与中国成功实践了适用于本国的

“非正统”政策，为国际技术专家提供了新的学习素材，进而推动了管理资本流动规范

的转变。 争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际规范必然受到冲击，但争论内容的不断递进会对

国际规范产生实质性影响。 尽管短期内难以利用强制、模仿和说服等传统理念传播方

式，但新兴国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广其理念。 在此过程中，成功的实践是

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关键因素。 缺少经验证据的累积，单凭外部危机所触发的“机会窗

口”无法真正实现国际规范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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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研究认为国际规范的构成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非西方国家也能发挥施动性

影响规范的构成。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 传统上

被社会化的对象向外施加影响的路径与机制并未得到充分解释。 本文提出新兴国家

可以通过争论内容的递进推动国际规范转变。 聚焦于资本账户管理，本文分析了马来

西亚与中国以争论递进的方式成功实践了适用于本国的“非正统”政策，并为国际认

知社群提供了经验证据，从而推动了对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应然”思考。

一　 规范研究的进展与不足

国际规范是被广泛接受的理念，具有主体间性，用以指导和调解国家间的互动。

规范研究在兴起之初，聚焦于霸权国如何推广自身理念，从而促使其他国家接受和遵

从。① 规范在经过兴起和普及之后便进入内化阶段，从此退出公共辩论场域，成为一

种不言自明的集体认同，并长期指导和约束着国家行为。②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

经济政策趋同的过程中，“正统”的国际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③

规范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两项重要进展。 一是认识到规范的构成是动态的而非

静态的。 早期的研究把规范当作稳定的要素，其目的是将其与权力和制度并置，分析

规范能否独立地发挥作用。④ 因此，规范的内容被假定是不变的，这样能更好地聚焦

于规范的产生、扩散和内化。 然而，这一假定遭到普遍质疑，特别是批判建构主义强调

规范应该是流动的和不稳定的。⑤ 规范所代表的对国家行为“正确性”的理解与意

义，一定是基于特定条件和情景而非永恒不变的。 在这一认识的推动下，规范研究

的重点转移至主流国际规范的构成如何演进以及因何变化，强调规范虽然可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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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而成为主流，但也会发生退化从而走向衰退。① 导致国际规范转变的原因包括

修正主义者发起的挑战、主导国对规范的违背和放弃以及规范对行为体实践的指导

性下降等。②

二是承认非西方国家也能发挥施动性而非仅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者。 早期的研究

把规范的传播称为“社会化”，即西方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活动者如何把“正确”的理念

传播至非西方国家。 这一视角遭到批评并被认为其过于片面且体现了西方的自负，忽

略了在不同的背景知识和现实条件下非西方国家有可能对国际规范采取不同反应。 如

阿米塔夫·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在重新定义“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的概念时强调，物质

力量弱小的行为体也具有主体性自由，它们可以在规范本地化的过程中重塑其内容重

塑，从而防止被支配与凌辱。③ 因此，社会化概念的问题在于默认了西方的绝对进步

性，非西方国家只能对其加以仿效才能成为被认可的国际社会成员。④ 更有学者指出

不如称“社会化”为“婴儿化（ 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因为这一概念假定非西方国家只能向

“正确”的理念靠拢，而忽略了对自身条件与规范适用性的批判性反思。⑤

上述两大进展的合流引出当前规范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即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

际规范的转变。 新兴国家是取得较快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具有更强的影响

力，它们不仅是规范的接受者，也在逐步扮演规范创造者的角色。 有研究指出，通过对

规范内容与适用性的争论，新兴国家可能在边际上渐进地推动国际规范转变。⑥ 因

此，新兴国家不仅单向地被社会化，而且要主动推进双向社会化，从而在南北互动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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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国际规范转变的可能。①

新兴国家必将会对既有国际规范产生深刻影响，在现实政治的背景下，呼应显得尤

为重要。 针对由新兴国家崛起所引起的国际规范的潜在变革，多数观点认为，虽然新兴

国家并不会完全反对国际秩序，但会试图对部分规范内容进行修正使之更好地符合其利

益。② 中国学者也注意到理念层面的竞争会在未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徐进指出，在重

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仅仅是批判现有理念和规则并不能吸引世界其他国家跟随，崛起国

必须提出独具特色的新理念、新规则。③ 唐世平也强调，如果没有权力，新理念可能永远

不会成为世界秩序的规则，但如果没有新理念，世界秩序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④

然而，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并未得到充分解释。 虽然既有研究已认

识到国际规范的可变性与新兴国家的施动性，但并未回答新兴国家推动规范转变的具

体路径是什么，因此出现了现象与解释的不匹配。 一方面，基于现有理论，新兴国家难

以直接复制传统的理念传播路径。 霸权国可以使用强制、模仿与说服的方式推广理

念，⑤但理论上那些被社会化的边缘国家在向中心国家施加影响时，必然面临更大的

挑战。 阎学通指出，崛起国在综合实力超过霸权国之前难以使用霸权国的方式推动国

际规范转变。⑥ 新兴国家不仅在理念建构上缺少经验，对国际技术官员的影响力也弱

于霸权国。⑦ 由于缺少足够的说服力与经济实力，新兴国家既难以强迫其他国家接受

其新理念，也面临霸权国与传统技术专家网络的抵制与阻碍，从而难以在短期内采用

传统的理念传播路径。⑧

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发现新兴国家确实已对国际规范产生了影响，其中又以由新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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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想构成并指导国家经济活动的国际规范为典型。 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以国际货币关系领域为例，把多边主义原则与自由资本流动视为重要规

范。① 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注意到，即使面对国际压力与指责，新兴国家也

愈加坚持执行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悖的所谓“非正统”经济政策。② 此处的“非正统”

指的是与倡导经济、政治自由化的“正统”行为不一致的行为，包括更加灵活地制定自

己的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 这些行为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

支持，并日益产生了显著影响。 新兴国家不仅在构建新的集体认同，也对国际机制改

革施加影响，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③

为解释非西方国家的施动性与规范转变这一议题，建构主义学者近年来聚焦“争

论”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 争论是指两个以上的主体就规范的适用性与意义进行争

辩，以表达其不一致的观点。④ 争论直接体现于论述表达，也常伴随着具体实践来修

正和重塑对某一观点的立场。⑤ 与规范本地化相比，争论更强调对国际规范本身的怀

疑与批判，其出发点已超越如何更为顺畅地接受国家规范。⑥ 这进一步挑战了传统研

究的等级结构，认为非西方国家可以与西方国家就规范的构成、适用性与意义进行辩

论，⑦但对于争论的效果尤其是其能否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现有研究仍缺乏充分解

释。 既有研究发现，争论的影响在方向上存在不确定性，既可以巩固也可以削弱主流

规范。⑧ 虽然争论已是非西方国家向既有知识等级结构发起挑战的表现，但这并不意

味着此种方式就一定能对国际规范产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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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这一议题进行深入分析正当其时。 关于传统上被社会化的对象如何推动

国际规范的转变，既有研究在理论创新与实证分析上对其分析都存在明显不足。① 面

对客观存在的国家实力差距，新兴国家可以通过哪些路径来推广其理念？ 争论是否可

以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 以上问题均有待进一步解答。

二　 争论递进与学习机制

本文提出新兴国家可以运用争论内容的递进推动国际规范转变。 争论内容由浅

入深可分为自主争论、工具争论和目标争论三个阶段，成功的目标争论即可实现国际

规范的转变。 争论内容的递进需要依靠学习机制的运用，体现为当新兴国家持续提供

可靠的经验证据时，国际认知社群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方式革新自我理念。

（一）研究对象的辨析

规范的结构是“在面对某一情景时（问题），价值判断（方向）所引导的正确行为

（实践）”。② 虽然问题、方向和行为是所有规范共同具备的元素，但规范之间存在较大

差异。 在展开论证之前，需要厘清三个问题：新兴国家主要针对何种规范进行争论？

何谓国际规范的转变？ 如何在现实中对其进行观测？

首先是明确争论的对象。 由于构成理念不同，规范有宽域与窄域之分。 马克斯·

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提出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对理念差异的整体概括。③ 价值理

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形式

的———自身价值，无关能否成功，是由其信仰决定的行动”。 工具理性是指“达到行动

者本人所追求和经过理性计算以达到目的的条件或手段”。④ 价值理性主要由宽域规

范所反映，其目的是确认所追求的目标符合某种伦理道德或者底层信念。 工具理性主

要由窄域规范所反映，其目的是通过追求严谨的逻辑推断和精密计算来实现绩效的最

大化。 因此，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差异将导致国际规范间的竞争沿着价值与绩效两

个维度展开，价值竞争涉及对价值观念的权衡，绩效竞争则涉及国际规范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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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域规范与窄域规范之间存在从属关系而非完全对立。 宽域规范也被学者称为

“规范丛（ｎｏｒ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即在规范之中位于较高层级，通常追求一个宏大的价值目

标，能抽象、全面地彰显其推崇的原则。① 宽域规范可涵盖多个窄域规范，它们涉及不

同的方面与行为，但在总体上符合统一连贯的框架与原则。② 换言之，规范并非孤立

存在，而是彼此联系且相互嵌套的。

本文聚焦于窄域规范，主要原因在于它是新兴国家争论的主要对象。 其一，新兴

国家更有动机推动窄域规范的转变。 规范能同时发挥其构成作用与管制作用，不仅帮

助国家形成利益和原则，同时也对国家行为进行指示和限制。③ 然而，同样是对特定

行为方式的倡导，宽域规范宏大、模糊，具有被广泛认可的价值。④ 此类规范并没有针

对具体行为的明确限制，在落脚于具体实践时，主权国家有着较大的自由度。⑤ 与之

相对，窄域规范更加精确，此类规范更容易对国家行为施加限制效果，甚至可以制定量

化指标直接比较各国遵守程度的差异。⑥ 规范的限制程度可进一步分为规范密度与

规范穿透性，前者是指规范在某一具体领域对国家行为给出了数量上的明确建议，后

者可被理解为规范在国际与国内的法律化程度。⑦ 因此，窄域规范对行为其有更为直

接的约束，也更容易引起国家的不满，成为新兴国家试图争论的主要对象。

其二，新兴国家更有可能推动窄域规范的转变。 由于宽域规范往往源于抽象与综合的

价值理性，其模糊性与可诠释性容易让不同主体接受，从而成为一种长期的主体间认同。⑧

与之相对，工具理性强调基于某种判断标准来指导、约束国家行为，具有一定的技术性

与专业性，可从绩效方面进行直接的观测与比较。 因此，从“规范稳固性”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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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越具体越微观，就越容易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产生转变。① 相对于价值理念的倡

导，在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金融稳定和流行病等问题上，其相关规范易于随着绩效的显

现而调整，这也为新兴国家推动规范转变提供了可能性。

明确新兴国家主要基于工具理性对窄域规范进行争论有助于研究对象的操作化。

从定义上讲，国际规范的转变是受到集体认同的理念的转变。 根据修正的规范周期理

论，经历内化的规范也会走向退化，这体现为其内容受到挑战和质疑，缺少对国家行为的

指导意义与约束能力。② 主流规范的退化并不意味着被放弃，除非有新的规范倡导者

发起争论性辩论，并推动集体认知的改变。③ 因此，国际规范的转变必然意味着主流规

范已进入退化阶段，新规范已出现并逐步开始普及。 在规范转变实现之后，曾经的主流

规范退化，或仅被个别国家接受的理念彻底消失，而新的理念将从主体性升级为主体间

性，对国家行为产生新的指导与约束。 主流规范发生转变会表现为国家论述与国家行为

的调整。 有学者认为规范转变主要体现在论述的变化上，即当一种规范从不言自明的内

化阶段退化到可以被公开争论的阶段时，主流规范的内容已开始发生转变。④ 无论现有

规范的维护者如何进行反驳，只要相关规范被公开挑战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在行动时会

进行反思，规范的倡导性和约束性由此出现了下降。 有学者认为规范转变需要体现在

对行为约束力的下降等方面，因此国家实践与规范倡导相悖的行为更能直接体现对规

范的不遵从与挑战。⑤ 如果这种违背行为不会受到批评和惩罚，甚至会进一步引起其

他国家的效仿，即表明既有规范的稳固性出现了显著下降。

只有论述与行为的统一才能完全体现国际规范的转变。 违背行为本身不能完全

代表规范转变，因为可能存在国家认同规范却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或能力不足在操作

中无法落实的情况。⑥ 例如，尽管各国都基于人道主义原则遵从善待囚犯的规范，但

在实际执行中却经常出现虐囚事件。⑦ 因此，只有当国家违背规范倡导的行为，且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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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行为公开争论和辩护时，才可视为主流国际规范发生了退化。 违背行为的反复发生

意味着背离将不再会受到惩罚，这将导致规范对国家的约束力进一步降低；对规范内容

的质疑和批判将促使更多国家反思原有的规范，并在对实践绩效的比较中逐步厘清和修

正其新理念。 随着违背规范和加入争论的国家增多，规范转变的趋势也就愈发明显。

综上，本文把国际规范转变定义为某一窄域规范下国家政策行为与论述的同时变

化。 基于窄域规范的工具理性，并立足新兴大国与国际秩序规范的互动实践，规范转

变应与政策分析密切相关。① 国家政策是行为调整的直接体现，反映出国家领导人或

政策制定者选择了某一种理念并以放弃另一种理念为成本的决策行为。② 当既有规

范难以继续对国家政策进行指导和约束时，其必然已受到其他具备政策导向性的理念

挑战，进而引发行为与论述的整体调整。
（二）争论内容的递进

本文提出争论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某一种具体结果，但新兴国家可通过争论内容的递进

实现国际规范转变。 表 １ 罗列了争论内容三个阶段的表现、目的与影响，其中目的是从争

论发起者即新兴国家的立场出发，影响则是指争论成功后对主流国际规范产生的影响。

表 １　 争论内容的递进

阶段 表现 目的 影响

自主争论 为自身行为辩护 抵抗既有规范的约束 削弱既有规范的普适性

工具争论
就规范内含问题的解决
方法展开争论

挑战既有规范所倡导的
行为

削弱既有规范的有效性

目标争论
就规范内含价值的判断
展开争论

挑战如何行动才具有合
理性的“应然”思考

削弱既有规范的正统性，实现规
范转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从自主、工具和目标三个阶段区别争论的内容源于对彼得·霍尔（Ｐｅｔｅｒ Ａ． Ｈａｌｌ）
提出的政策范式与社会学习框架的借鉴。③ 霍尔强调，尽管任何政策变化都离不开理

念的影响，但理念影响的程度从量变到质变可分为逐步递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旧的政策工具使用程度的变化，此时新兴国家并未质疑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但强调针

·０７·

　 从自主争论到目标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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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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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群、聂文娟：《社会结构的实践演变模式：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另一种思路》，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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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ｅｒ Ａ． Ｈａｌ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３， １９９３， ｐｐ．２７５－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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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情景需要有差异化的应对。 第二阶段是新政策工具的出现，此时旧政策工具的

有效性受到质疑，新的政策工具被用以解决问题。 第三阶段是政策目标的变化，即对

于政府应该追求什么目标、什么是对与错的判断标准有了新的认识。 这一变化需要长

期的理念积累，而一旦经过调整就会产生持久且深刻的变化。 以 １９７０—１９８９ 年英国

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为例，霍尔分析后认为，第一阶段变化是税收税率的调整；第二阶

段变化是使用新的工具来调节政府消费；第三阶段变化是将抑制通胀替代降低失业率

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目标，货币政策代替财政政策成为政府主要的调控手段。 这

一转变———货币经济学理论替代凯恩斯主义成为首要的政策制定参考———也反映出

工具理性已发生质变。 霍尔强调新理念对政策调整的影响只能从第一阶段变化逐步

提升至第三阶段变化，难以在其萌生之初就推动政策目标的整体性变革。

结合理念对国家政策影响的递进性，本文提出新兴国家针对国际规范的争论始于

自主，即不被主流规范的指导性所束缚，旨在为更适用于本国的政策进行辩护。 对自

主的充分理解须基于国家间权力关系。 权力包含影响与自主两面，前者是指国家如何

借助其实力优势对他国“施加压力（ｐｏｗｅｒ ｏｖｅｒ）”，后者是指国家在面对他国的压力时

仍能实现什么，即“努力不让他人影响自己，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① 从逻辑

上推理，权力始于自主，只有当国家首先做到独立地、不妥协地在内部实现自己的政策

目标，后续才能逐渐对外施加影响。 换言之，一个自主的国家可能暂时还无法发挥其

影响力，但难以想象一个能对外产生影响的国家无法做到对内自主。 这一逻辑既符合

物质性权力的运作规律，也为解释观念性权力提供了借鉴。 对“结构—自主”的探讨

是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关键议题。② 其中，结构代表了背景知识和既定规范对

施动者的影响，这使得国家行为根植于一种相对稳定的习惯模式，是来自无意识的自

动反应。 自主则代表了施动者对结构的批判性反思，这突破了其在潜意识中被影响和

支配的状态，从而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与导向。

由于自主争论是为自身“非正统”行为的辩护，这一阶段必然伴随着行为上的具

体实践。 霸权国不需要为自身行为进行争论，因为主流国际规范源于其国内政策，规

范倡导的行为通常也与其政策偏好相吻合。③ 然而，作为被社会化的对象，发展中国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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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Ｊ． Ｃｏｈｅｎ， “Ｍｏｎｅ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Ｇｅｒｍａｉｎ， ｅｄ．， 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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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５—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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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４， ２０１９， ｐｐ．７－５０；黄琪轩：《国际秩序始于国内———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

济秩序变迁》，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０ 页。



家需要在国际规范扩散过程中避免受到外部行为体的支配、忽略和侵害。① 虽然新兴

国家不否认国际规范对塑造国际社会和引导国家行为的价值，但针对部分明显符合霸

权国利益和有损相对弱小国家利益的规范更容易引起它们的不满与抵抗。 因此，实践

主要体现为一国在国内层面坚持执行明显有别于国际规范但更适用于自身条件的政

策行为。 基于情景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施动者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丰富了新的认知，

从而再生产了社会群体的共有知识。② 因此，实践既是观念性权力构成的基础，也是

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方式。 在对争论内容与递进机制互动关系的分析中，本文将重

点论述其作用与意义。③

执行自身认为“正确”的政策并为之辩护是新兴国家展开争论的起点，下一步则

是对国际规范的工具争论。 自主争论的目的是为自身行为辩护，此时削弱的是规范倡

导行为的“普适性（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强调因客观环境的不同需结合实际做出的差异化

实践。④ 从工具争论开始，争论的内容上升到倡导行为本身的“正确性（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⑤

此时新兴国家在其国家内部的“非正统”实践已被认可，争论的焦点集中到“非正统”

实践是一种基于个别情况的特殊行为还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行为。 换言之，如前所

述，规范是面对某一情景（问题）时，其价值判断（方向）所引导的正确行为（实践），⑥

新兴国家在这一阶段就规范内涵的方法展开争论，即重新思考什么才是解决确切问题

的正确行为。 针对行为倡导的争论影响更大，因为一旦争论成功将显著削弱现有国际

规范的有效性。⑦ 比如新兴国家执行的“非正统”的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不再被视为

一种特殊情况的临时性安排，这些政策倡议可以被跨国别长期地执行，甚至被认为具

有普遍意义的“正确”并且可以替代已有的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倡议。

目标争论属于第三个阶段的变化，是对解决某一问题的方向、道路的再思考，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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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非正统”实践在什么条件下更容易成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推测除了强调对既有规

范的不满，一定的实力支撑（包括物质实力要素与非物质实力要素）也必不可少，否则这种实践既无法抵抗结构

的束缚也难以生产新的知识。 这需要后续研究的跟进，本文在此仅把国家的成功实践当作已有现实，便于更聚焦

对国际规范转变进行分析。
Ｗａｙｎｅ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Ｐｌｕｎ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０１－１３１．
Ａｎｔｊｅ Ｗｉｅｎ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Ｎｏｒｍ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 ＴＷ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 Ｎｏ．５， ２０１７， ｐｐ．７０９－７２５．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ｕｒｒｅｌ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１３７－１５４．
Ｊｏｎａｓ Ｗｏｌｆｆ ａｎｄ Ｌｉｓｂｅｔｈ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ｙａ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ｔｔｌｅ Ｓｃｅｎ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ｐｐ．５１３－５３４．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成功则削弱了既有规范的“正统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成功的工具争论使新兴国家的实践

获得认可，但此时在国际层面仍无法推动政策目标的集体转向，主流国际规范依然被

视为正统。 工具争论的有限性在于其未对规范内涵的价值判断提出质疑，而这一挑战

需要由目标争论来完成。 借用霍尔的观点，政策目标的变化代表了“范式转移（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即对政策制定背后一整套理念的修正，这使对于国家该如何行动才具有

合理性的“应然”思考出现了根本性改变。 规范正统性的削弱意味着其不再被视为不

言自明的理所应当，其内含价值既不再用于为国家行为的说辞进行辩护，也难以继续

指导和约束国家行为。① 比如对什么是“正统”的货币、财政和汇率的指导方针出现

了变化，其背后则是理论框架的系统替代，并将长期影响国际社会就解决某一问题

的出发点与价值判断。 由于在规范的结构中对于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没有争议，因

而对解决问题方向的挑战成为争论的最高阶段，目标争论的成功则将实现国际规范

的转变。

从自主争论到工具争论再到目标争论，三个阶段逐步递进，对国际规范的冲击

也不断增强。 需要强调的是，新兴国家只能从自主争论开始，采取“自下而上”的方

式发起挑战。 成功的目标争论必然是最优选择，但由于实力的不足与经验证据的不

充分，新兴国家难以直接推动集体理念的变革。 因此，对已产生新理念但无法直接

推动其成为新集体认知的国家而言，它们需要在行动上做出妥协，以更具操作性的

方式逐步推行新理念。 总体而言，成功的自主争论为工具争论提供基础，而成功的

工具争论则会引导国际社会进入更深层的关于价值判断的再思考，并为实现国际规

范转变创造可能。

（三）学习与争论递进

明确了争论的内容与递进关系后，下一步则需解释争论递进在什么条件下会发

生。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新兴国家可运用学习机制推动争论内容的不断深入，即通过正

确实践，在正面与反面证据的反复验证过程中，国际认知社群可获得关键信息从而更

新自我知识和理念。

首先需明确争论的主体，即谁参与和观察规范内容的争论。 从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的角度来看，使国际规范转变成为可能的关键角色是新理念的接收者而非新理念的提

出者。 因此，对争论内容递进的分析应聚焦于国际认知社群而非新兴国家。 认知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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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专业人员构成的网络，在特定领域具有公认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并能对该问题领

域内的政策相关知识给出权威性意见。① 认知社群可由不同学科和背景的专业人士

组成，他们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有统一的因果理解，即能就方式和政策行为的预期结果

达成共识。 尽管政府领导者负责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但在面对复杂情况与不确定性情

况时，也需要向专业人士寻求建议，因而该群体在国际政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认知社群在国际规范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得到多少国家支持才

可构成规范这一状态并无统一标准，有研究认为需要达到全球国家整体数量的 １ ／ ３，
也有研究认为只需达到 １５％就会出现普及。② 不可否认，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国际组织

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组织所倡导的国际规范不仅

制约国家行为，同时也构建了国家对其身份和利益的认知，从而引起对国家经济和安

全利益的重新界定和相应政策的调整。③ 由于国际技术官僚的专业性与中立性，他们

给出的建议往往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政策的重要标准，大学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专家

则会为国际组织提供一手信息与研究观点。④ 比如，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传播的过程中，
除霸权国的强迫与说服外，国际技术官员与学者的诠释也使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自愿接

受了这一套理念。⑤ 因此，与其计算有多少国家支持了新理念，不如选择观察知识网络

的中心即国际认知社群是否受到影响。 如果认知社群接受了新兴国家提出的理念，那么

有理由相信这一群体将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从而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
本文提出使认知社群接受新理念的机制是“学习”，即通过对经验的观察与解释，

引起旧理念的改变或者新的理念、技能和程序的产生。⑥ 学习的目的在于获取新知识

与新信息以调整行为，与强迫、说服和模仿等传统理念传播方式相比，学习有三方面不

同：⑦其一，学习是主动行为而非被动行为。 学习是个体有目的地获取信息以解决具

体问题的过程，其他方式则是把理念传播的对象放在被动位置，讨论的是其如何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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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被社会化。 其二，学习的主要作用机制在于启发而非强迫。 传统理念传播方式离

不开对传播对象施加压力，如通过霸权国的直接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和声望成本

等。 与之相对，学习机制并不依靠国家实力或强迫手段，而是依靠正确的实践为他者

提供经验与知识。 其三，学习会真正引起认知的转变。 传统机制在传播理念时，虽然

传播对象做出了政策与行为上的调整，但这可能是内外部压力所致的结果，而非传播

对象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与之相比，在通过学习而引起的行为变化中，理念接受者已

就某个问题的因果观念进行了反思，即对什么样的方式、政策行为能够产生什么样的

预期结果形成了新的认知。①

从效果上来看，既有研究把学习进一步分为浅层学习与深层学习。② 浅层学习仅

发生在技术层面，是对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手段方法的更新，并不改变解决问题的目标

本身。 此类学习效果类似于工具争论，即国际社会仅接受了新的政策工具但并不改变

政策目标。 深层学习同时包含手段与目标的改变，类似于目标争论所达到的效果。 学

习始于浅层，只有通过对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提炼才可以逐渐进入深层学习。 图 １ 展示

了学习机制如何影响认知社群并最终对主流国际规范产生影响。 争论对国际规范的

影响存在效果上的不确定性，因此其结果分为规范巩固、规范削弱和规范转变三种

情况。
新兴国家就国际规范发起争论的起点是自主争论。 此时新理念已经出现，即当它

们对国际规范表达不满时，其必然已形成一个与之相异的政策偏好。 此处并不具体探

讨新兴国家基于什么理由形成自己的独特理念（或源于自身发展的条件约束，或来自

对发展路径的不同理解，或受到他国发展经验的启发），但可以肯定，自主争论所实践

的理念必然与构成国际规范的理念存在明显差异。 虽然此时新理念已经产生，但对其

他观测者而言尚不具备吸引力。 新兴国家只是在为自身行为辩护，仅针对国际规范的

适用性进行争论。
自主争论能否成功递进到工具争论取决于其能否有经验证据的支持。 虽然自主

争论伴随着“非正统”实践，但只有成功的实践才能成为影响认知社群的经验证据。
检验实践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与遵循了主流国际规范的国家相比，那些实践了“非
正统”政策的新兴国家是否取得更好的绩效。 若实践有别于国际规范倡导的政策却

能取得更好的结果，那么这就证明了其合理性，认知社群则会更新对政策工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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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学习与争论递进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实线为走向规范转变的路径，虚线为

当条件不满足时出现的其他结果。

逐步形成在实践“非正统”政策后也能取得更好发展的预期。 此时新兴国家已成功为

其行为辩护，并引发对这一行为是否具有普遍正确性的深入思考。

反之，如果新兴国家无法获得经验证据的支持，自主争论则难以成功。 或因为信

息收集不充分与制定政策的理想化，或因为操作层面的失误，最后都造成实践效果不

及预期。 这意味着新理念未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难以证明其正确性。 当新兴国家所

推动的政策无法取得满意效果时，会同时面临国际社会与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其“共

振”效果将迫使其政府在内外压力下调整自身行为。① 因此，国内层面的不成功实践

会使新兴国家难以为其自主行为辩护，从而被迫重新遵守主流规范所倡导的行为方

式。 自主争论的失败会巩固原有国际规范，因为认知社群会观察到挑战者的失败，这

反而体现出原有国际规范的正确性并将进一步加强各国对其信奉的程度。

成功的自主争论可递进到工具争论，工具争论能否成功则取决于经验证据能否被

反复提供，以推动学习从浅层进入深层。 在政策的国际传播中，学习机制可进一步分

为“建构式学习（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与“贝叶斯式学习（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前

者是指存在某种“好”的学习对象而仿效之，后者是指并不存在这样的对象，从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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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者在反复验证中总结理念。① 新兴国家作为国际规范的挑战者，国际社会在最初

阶段并无法认可其理念的正确性，因此只能通过贝叶斯式学习机制反复检验新兴国家

提出的理念。 该机制的运用在于经验证据的不断重复，且通常重复次数越多，其判断

结果就更为明确。 随着观察次数的累积，如有更多新兴国家在不同时期都通过“非正

统”行为取得了良好效果，那么认知社群会进一步确认替代选项的普遍正确性。 在学

习过程中采集的证据越一致，越能快速推动学习的深入。

关键证据的呈现能够加速学习过程。 贝叶斯推理属于归纳推理，其逻辑是在面对

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充分时，经典统计学无法获取足够样本以帮助决策分析，因而可以

使用替代方式，设立先验概率并通过观察和试错更新后验概率。② 无论是统计学还是

认知哲学都无法明确是否存在一个阈值使经验证据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触发认知

的质变，③但不可否认的是，关键证据的呈现能够明显增强学习效果。 由于“有限理性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存在，认知社群难以随时保持学习，更无法对所有现实事件保

持同等精力的关注度，但重要事件会显著影响其认知。④ 在政策学习与改变的过程

中，关键证据既包括与预期显著不一致或不存在前期参考的政策（如具有突破性的

政策尝试），也包括提供者本来就是易受到关注的重要行为体（如在国际政治中具有

影响力的国家）。⑤

因此，观测到连贯与关键的现实证据是从工具争论走向目标争论的关键。 如果出

现更多通过实践“非正统”行为而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例，旧有工具背后智力支持的权

威性将进一步弱化，这将引起不同工具之间的竞争。 此时，争论的对象将不再局限于

某一国家或某一案例中的工具使用，而是对工具背后更为宏观和深层的认知思考。 反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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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逻辑是否需要一个阈值以实现假说的接受，也是哲学界争论的焦点。 有些学者认为连贯的观测结

果会自然引起观念改变，另一些学者认为归纳推理的任务仅在于基于背景条件来陈述相互竞争的假说，但并不能

帮助观测者决定假说的去取。 因此，经验证据积累到什么程度会触发认知的质变，只能留待观测者自行决定。 参

见江天骥：《归纳逻辑的新进展》，载《哲学研究》，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第 ２２—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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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果缺乏持续连贯的现实证据，则意味着成功的实践仅是孤立事件，难以推动认知

社群走向深入学习。 在这种情形下，主流规范的影响力仍会受到削弱，虽然其提倡的行

为模式已不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适用性，但同时也使得争论的内容难以进一步深入。
目标争论能否成功需要经验证据与关键节点的结合。 在争论递进的过程中，既有

规范的受益者不会被动接受其倡导规范遭到削弱的情况。 通常情况下，霸权国会扮演

规范阻滞者的角色，试图降低新兴国家话语的自我辩护对国际认知社群的影响。 一方

面，阻滞者可以强调既有规范的合理性，拒绝承认或驳斥新兴国家所宣扬问题的严重

性；另一方面，阻滞者可对新兴国家的话语和行动展开质疑，批评其不能提供优于现状

的结果。① 在从工具争论向目标争论递进的过程中，霸权国会质疑新兴国家特殊行为

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寻求替代性理念以解释和修补受到质疑的既有规范。
因此，新兴国家需要等待关键节点的出现促进开放“理念的市场”。② 战争、经济

危机和流行病等关键节点会引起主流理念的合法性危机，从而刺激理念学习的“需求

端”，使替代性理念更有吸引力。③ 正如霍尔所强调的，“（新的）政策实验与（旧的）政
策失败，在范式转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④ 面临关键节点时，霸权国对既有规范

的自我辩护会因为明显的政策失效而难以奏效，很难在不动摇既有规范内核的情况下

依靠对政策方案的再诠释维护既有规范的“正统性”。 危机创造的“问题情境”成为改

变陈旧认知、进行实践创新的“机遇之窗”，这进一步增强了替代性理念的吸引力，推
动社会结构调整成为可能。⑤

经济危机作为关键节点也仅是触发规范转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在关键节点

期间虽然替代理论更容易受到关注，但其能否产生广泛影响仍取决于实践的具体效

果。 事实上，由于缺乏各种相应的条件准备，许多新理念和新规范都未经过实践考验，
这也为霸权国维护现状提供了理由。⑥ 因此，新兴国家仍需要持续提供可靠的经验证

据以证明其理念的正确性。 如果新兴国家自身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即使出

现外部冲击的机会窗口，也无法成功通过目标争论实现国际规范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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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分析：资本账户管理领域的规范转变

本文将资本账户管理领域的争论内容作为案例，分析了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

范的转变。 国际金融秩序经历了金本位时期、二战不稳定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

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四个阶段。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新自由主义规范被视

为“正统”，该规范推崇市场自我调节并反对国家干预，下属窄域规范包含资本项目政

策、汇率政策、货币国际化和国际收支问题。① 基欧汉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

自由资本流动仍被视为集体共识，这是国际自由秩序下最为重要的规范之一。② 一方

面，金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资本自由流动是形成美国金融霸权的必要条件。③ 资本

循环可刺激国际货币需求，使美元更加广泛流通，从而巩固其在“国际货币金字塔”顶

端的地位、增强美国的霸权实力。④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何融入国际金融秩序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边缘国家放松资本管制的行为被建构主义学者解读为社会化行

为的代表，是为融入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⑤ 既有研究也揭示了国际专家网络和声望

损失等因素如何推动了资本账户自由化在世界范围的普及。⑥ 因此，分析管理资本自

由流动规范的转变具有重要价值，可以此观察其对新自由主义规范的影响。

本文选取马来西亚与中国作为案例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两国是推动资本流

动规范转变的关键案例。 图 ２ 反映了部分新兴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在 １９９０ 年与

２００８ 年的对比情况。 在图 ２ 中，“０”代表资本账户完全关闭，“５”代表资本账户完全开

放。 在 １９９０ 年，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并不高，但在 ２００８ 年的开放程度则显著提

高。 马来西亚的资本账户在 ２００８ 年的开放程度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却出现了明显的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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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是第一个公开进行资本账户管制并为之辩护的国家。 马

来西亚的做法曾一度广受批评，但其成功的实践又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 中国的

特殊之处在于其长期通过资本账户管理维护了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一实践也被学

者和技术专家作为论据进行参考。① 其二，从差异化案例中分析导致理念竞争的相同

结果更能体现出争论递进的重要性。 尽管两国在国家实力、政治制度、对外关系和资本

账户控制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最后都成功实践了有别于主流的资本管理规范并因

此推动了争论递进。 马来西亚的案例说明在没有显著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作为支撑

的条件下，成功的实践也能产生广泛影响，这进一步强化了学习机制的显著效果。

图 ２　 新兴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Ｍｅｎｚｉｅ Ｄ． Ｃｈｉｎｎ ａｎｄ Ｈｉｒｏ Ｉｔｏ， “Ｗｈａ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８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６， ｐｐ．１６３－ １９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ｎ⁃Ｉｔｏ Ｉｎｄｅｘ： Ａ ｄｅ Ｊ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ｐｄｘ．ｅｄｕ ／ ～ ｉｔｏ ／ Ｃｈｉｎｎ－Ｉｔｏ＿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注：原始数据的波动范围在－２ 至 ３ 之间，此处调整为 ０ 至 ５ 之间，旨在便于阅览。

案例分析重点关注了国际规范转变的路径，即新兴国家如何推动自主争论向目标

争论递进。 认知社群是指能对资本账户管理给出权威意见的专家，主要包括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ＩＭＦ）与学界的经济学家。 ＩＭＦ 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权威国际组织，其报告

与工作论文常被各国政府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论据与参考。② 由于 ＩＭＦ 可通过多种

举措推行其信奉的规范，如通过年度报告、国家报告和贷款等方式对主权国家予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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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奖励或说服等，①其经济学家的理念变革可视为新规范形成并普及的重要信号。

案例分析分为三个阶段。 本文首先探讨既有国际规范的形成，分析了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资本账户自由化如何成为“正统”的集体共识。 新自由主义学者在理念层

面重塑了对市场参与者、危机和政府干预等概念的认识，提倡反对限制资本流动的理

念。 其次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发起的自主争论。 本文依次分析马来西

亚与中国因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不满而使用“非正统”的政策工具，并通过成功实践为

自身进行辩护。 最后讨论了学习与争论内容的递进。 案例分析旨在论述认知社群如

何基于经验证据更新对资本流动、风险和资本管理等概念的认识，如何在国际层面推

动对资本账户管理工具与目标的再思考，进而实现规范转变。
（一）管理资本流动的规范

国际金融秩序经历了金本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无序、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四个时期。②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资本账户自由化逐渐升级为

国家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主流规范。③ １９６１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通过了

《资本流动自由化守则》，要求成员国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以促进跨境经济合作。

１９８９ 年，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制度化，包括短期金融交易在内的所有国际资本流动逐渐

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冷战结束后，西方金融秩序扩展成为全球金融秩序，资本账户自

由化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各国均加快了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

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此类行为常被解读为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规范的社会化行

为，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④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推广离不开美国政府与资本的大力支持。 在石油和美元挂钩

之后，美国金融机构再次崛起，私营部门成为致力于加速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规范

创新者”。⑤ 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华尔街—财政部复合体。 投资银行的

董事与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财政部的顾问委员会，在决策团队里强调市场机制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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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公开指责其他国家的政府干预行为。 在资本、权力和理念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政

府加大了在全球推行资本自由化的力度。①

在资本账户自由化成为国际规范的过程中，规范认同离不开知识专家在理念层面

的推动。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家曾被鼓励管理跨国资本流动以稳定宏观经济、提
升社会福利。② 但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起了挑战。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强调由于各国资本的

价格不同，资本在全球范围迁移是一个双赢的游戏———资本盈余国家可以发现有利可

图的投资机会，而资本稀缺国家可以利用全球市场实现快速发展；③另一方面，他们运

用微观经济学理论重塑了关于“投机”“危机”等概念的认识，④并基于市场参与者能够

充分获取信息的假设，推导出危机暴露的根源不在于投机行为，而在于市场机制与经

济运行本身的扭曲。 换言之，投机行为应被看作是理性的，是基于对经济运行基本面

的操作手段。 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认为，投机加速了问题的暴露，有
利于问题的及时解决，“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投机行为称为稳定性因素而非不稳

定性因素”。⑤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塑造了 ＩＭＦ 内部就资本账户管理工具与目标的共识。 根据

规范的构成结构，共识可表达为：为促进经济的复苏与发展（问题），基于自由流动的资

本可提升整体效率的原则（方向），各国应该尽可能减少对资本自由流动的管制（工具）。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强烈的反通胀倾向与财政保守主义政策塑造了 ＩＭＦ 内部

的知识框架，其工作重点转为鼓励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在经济逻辑上主

张取消资本管制，以支持迅速和自由的资本交易。⑥ 通过对“华盛顿共识”的创造性解

释并将资本账户自由化纳入正统的国际规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合理化了 ＩＭＦ 在世界

范围内推动“去资本管制”的运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出现的资本账户全面自由化成为主

流规范，发展中国家被建议应完全接受并融入全球资本市场，而不是进行徒劳的抵抗。
因此，对资本流动施加限制的行为会因背离国际规范而受到批评。 发展中国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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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工具被认为是无效的，因为这不仅难以隔绝金融市场的风险，还会

造成寻租和金融抑制等扭曲市场经济的行为。① 根据 １９９５ 年的一份评估成员方资本

管理经验的文件，ＩＭＦ 专家支持运用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组合管理资本流入，而不支

持对资本流动进行直接限制。② 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

ＩＭＦ 几乎对所有形式的资本管制工具持反对态度。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推动的一项修

正案中，确立 ＩＭＦ 的总体目标是“禁止成员方在未经基金批准的情况下对国际资本

流动施加限制”。③ 在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一项针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

的经验研究强调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程度越高、竞争就越激烈，就越容易深化金融制

度的改革。④

（二）新兴国家的自主争论

马来西亚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不满源于其不能帮助国家应对经济危机。 在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当泰铢在 １９９７ 年突然贬值时，恐慌情绪引发了资本从东南亚国家

大规模外逃。 马来西亚的货币林吉特也大幅贬值，吉隆坡证券交易所指数从 １２００ 点

下跌到 ２６０ 点。 由于马来西亚资产可以在新加坡自由购买，国际投机者反复借入以林

吉特计价的资产后再将其出售，导致其资产价格短期内大幅下降，加重了企业的债务

偿还负担。 最初，马来西亚政府表现出坚持遵从国际规范的意愿，体现为降低林吉特

利率、削减 １８％的政府年度开支以及承诺马来西亚继续保持汇率灵活性和资本自由

流动。⑤ 然而，这些举措没有帮助国家走出危机。 由于资本外流，国内消费和投资需

求持续下降，悲观的前景进一步打击了马来西亚的复苏信心。

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决定执行更切合自身情况的一揽子“非正统”政策来保护自

己。 该一揽子计划包括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控制资本外流和干预金融部门重组

计划。 由于大多数货币投机行为都是在离岸市场交易，马来西亚政府规定所有林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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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必须经过国内中介机构销售。 为了控制资本大规模流出国外的局面，马来西亚政

府要求所有外国投资者必须在持有资产一年之后才可进行出售，同时限制其居民自由

兑换货币并鼓励企业在国内借贷和投资。①

这样的行为与主流国际规范出现明显背离，马来西亚政府随之遭受了批评与攻

击。 ＩＭＦ 公开批评马来西亚是不当操作，因为限制资本流动会进一步抑制国际投资者

对马来西亚金融市场的信心。② 一些智库与媒体的评述文章也称，马来西亚摧毁了外

国投资者的信心，也必将在未来持续为此付出代价。③ 国际投资者的反应更为强烈，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下调了马来西亚证券的评级，摩根士丹利将马来西亚从其投资指

数中剔除并表示马来西亚将永远被排除在该指数之外。④ 马来西亚因为执行了“非正

统”的经济政策而遭受国际社会的强烈指责，反映了资本账户自由化在被内化为一种

“理所应当”的行为，与之相悖的行为将会使国家付出代价，这体现了国际规范对国家

行为的约束效果。

面对国际压力，马来西亚政府决心实践更适用于本国的政策并为之辩护。 为增强

资本项目管制的成功率，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财政部、中央银行的技术官僚合作成立

国家经济行动委员会。⑤ 该委员会花了半年的时间讨论资本项目政策的细节，咨询了

不同社会团体的建议，调整了多轮内部报告。 中央银行开展了全面的信息宣传活动，

设立了 ２４ 小时热线电话，旨在直接回应国际投资者的疑虑。⑥ 尽管资本管制被指责

为不负责任的单边主义行为，马来西亚反复强调其无意挑战国际规范，更无意公开推

动国际制度改革，只是强调这种“非正统”经济政策是对本国当前最优的选择。 马来

西亚总理在 １９９９ 年的采访中清晰地表明了其态度：“国际金融界普遍不理解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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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资本管制。 但是，他们的批评更多是基于教科书模式，而不是对马来西亚所作

所为的正确审视……我们已经准备好面对挑战，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应对其中大部分挑

战。 无论我们是失败还是成功，希望我们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经验。”①尽管他未直接质

疑既有规范的正确性，但强调马来西亚的特殊情况实际上对规范的普适性进行了削弱

与背离。

马来西亚通过实践赢得了自主争论的成功。 尽管一些新古典主义学者仍坚持这

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普遍观点是马来西亚政府对短期货币交易的限制阻止了投机性资

本的外流，从而有助于国内市场的稳定。② 与遵从 ＩＭＦ 建议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韩国相

比，马来西亚在汇率稳定性、经济增长率和通胀水平等指标上都表现出了更快实现经

济复苏的特点。③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国际金融机构也转变了态度。④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马来西亚在国际市场上公开发行了 １０ 亿美元债券，标志着全球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经

济恢复了信心。 １９９９ 年年底国际评级机构开始恢复马来西亚的信用评级，２０００ 年 ５

月，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再次将马来西亚市场纳入其中。⑤

相较于马来西亚短期的资本流动管制，中国对资本流动处于长期限制的状态。⑥

中国曾于 １９９３ 年设立了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

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但随后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暂停。 危机结束后，中国继续尝试

并做了调整，如在 ２００２ 年年底推出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计划，允许外国投资

者进入国内金融市场。 又如在 ２００５ 年，中国宣布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

目标。 然而，由于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上述放宽措施再次被暂停。 可以看

出，在国际金融秩序出现合法性危机之前，中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有选择、分步骤的

方式应对跨境资本交易。

对资本自由流动的谨慎态度使中国实践了更适合自身的资本项目政策。 尽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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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的内容，中国应逐步取消对国际贸易造成潜在阻

碍的资本流动限制，但自由化进程却是缓慢的和有选择性的。 具体而言，中国放宽了

对经常账户、非居民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但却严格控制资本

流动、股权和衍生工具投资以及汇率波动。① 中国选择了具有战略性和灵活性的资本

账户监管方式。 为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中国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这一机构来

开展控制风险、限制短期债务借贷等业务。② 当政府担心资本外逃时，就控制资本流

出、欢迎资本流入；当经济存在过热风险时，就控制资本流入、放宽资本流出。

与国际规范的不一致也使中国遭受了巨大国际压力。③ 尽管面临某些指责，中国

仍然坚持从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出发，为自己的政策进行合理辩护。 中国把资本流动

管理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现一些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达成的目标，如

保留外汇储备、将有限的资本积累引导到最理想的产业发展上，使经济发展免受国际

金融危机的传染。 正如周小川所认为的：“作为转轨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我们很难实

现 １００％的自由兑换，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因此，要“区分哪些项

目可以自由兑换，哪些项目只能适度放开，哪些项目要予以严格管制。 这样，既清理了

可兑换的内容，又可以相应地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防止出现大的漏洞。”④考虑到尚

未完成的银行业改革与利率自由化，如果资本账户自由化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这将

会使中国无法抵御国际投机者的攻击，从而使风险增大。⑤

在与国际认知社群对话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基于自身的工作研究经验，务实地思

考了资本管理规范在中国的适用性。 如林毅夫认为，快速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将使中国

暴露于国际金融风险之中，也会失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⑥ 结合其任职世界银行副

行长时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观察的工作经验，林毅夫的经济观点更加强调发展的转型与

可持续性。 余永定也认为资本账户控制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道经济屏障，⑦发展中

国家应该对资本流动保持一定程度的限制，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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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６—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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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极佳效果帮助中国成功赢得了自主争论。 在评估中国资本账户监管的历

史作用时，社会各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资本管制为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２００８ 年国

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外部冲击筑起了“防火墙”，为改革和调整争取了时间。① 严格的

监管政策有助于创造相对稳定的金融市场，这对中国过去 ３０ 年的有序发展至关重要。
对外债积累的控制防范了国内企业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对资本流入的控制阻止了股

票市场的资产价格和投机泡沫，对资本外流的控制保护了中国免受毁灭性的资本外流

浪潮的冲击。② 中国内地人民币市场与离岸人民币市场上存在显著的息差与汇差意

味着跨境套利者面临较大的交易成本，这既显现了资本账户管制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帮

助，也是中国“非正统”实践确切有效的明证。③

（三）争论递进与规范转变

国际专家正是通过观察经验证据更新了自我认知，从而推动了争论内容的递

进。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今，限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工具从被敌视转变为被认可，
主流政策范式从资本账户自由化转变为资本账户管理，其背后的经济学思想则从新

古典主义转变为带有凯恩斯色彩的发展主义经济学。 世界各国不仅在行为上拥有

更大的自由度，同时在论述上也对管理资本流动赋予了正当性，这使国际规范转变

得以实现。
起初，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直接推动争论递进。 这印证了“关键节点”的

出现只会打开理念的市场，但并不意味着国际规范必然出现退化。 ＩＭＦ 仍将危机爆发

归因于政策和制度失灵，并将市场的反应视为加强纪律的正向行为，认为危机的导火

索在于泰国宏观经济失衡且积重难返，包括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出口增长明显放缓、经
常账户赤字和不断上升的外债等内生问题给泰国经济带来隐患、私营部门大量无对冲

借款、房地产市场膨胀以及银行系统的薄弱。④ ＩＭＦ 有研究人员认为，危机的蔓延恰

好表明市场在促使其他国家审查自身问题，他们还建议受危机影响的国家进一步放

开政府管制和扩大开放，同时以控制政府消费为前提接受 ＩＭＦ 的资金援助。⑤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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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国际规范一旦形成将具有黏性，并将长期影响认知社群的价值判断与政策

倡导。
然而，面对客观上新兴国家的成功实践，国际专家也开始反思既有理念。 通常认

为，如果马来西亚遵从主流规范，那么就无法缓解资金外逃，更无法为经济复苏提供喘

息空间。 对于 ＩＭＦ 和西方学界的经济学研究人员来说，马来西亚的经验打破了一种

普遍的信念，即对资金外流的控制无法起到作用。①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
ｍａｎ）所观察到的，“马来西亚至少证明了一点，即在危机中控制资本是可行的。 虽然

大多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原则上仍然反对限制资金流出，但已经对该行为

更加同情，甚至已转变为支持”。② ＩＭＦ 独立评估办公室的报告认为，“马来西亚在亚

洲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是一个重要证据，体现了对资本流出的管制是有效的，从而使部

分员工越发认同这一行为能够为政府政策提供喘息空间”。③

成功的自主争论推动了向工具争论的递进。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学习进入长期持

续观察的阶段。 随着技术专家对经验证据的学习，首先出现的理念变革是对政策工具

的普遍接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重新审视了对市场行为的基

本假设与评估标准，一种更符合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开始在其内部出现。 曾任世界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表示，国内政策的失败

只能部分解释危机爆发，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也促使其采取非理性行为，因而不能提

倡不受限制的自由资本流动。④ １９９９ 年，ＩＭＦ 内部也对资本流动限制更加宽容，认为

在关键时刻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可以为国家赢得“喘息空间”。⑤ ２００４ 年，ＩＭＦ 研究人员

的态度开始软化，表示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是否有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需要更多

的讨论验证。⑥ ＩＭＦ 在 ２００５ 年的一篇政策评估报告中称，基于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的实证

观察，资本流动限制的政策工具可以作为临时的次优考虑。⑦ 在 ２０１０ 年的 ＩＭＦ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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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备忘录中，研究人员基于过去 １５ 年的实证数据进一步表明资本账户控制“相当

有效（ｆａｉｒ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同时发现使用了资本账户控制的国家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往往

受损最小。①

是否应该长期维持资本账户管制这一判断在经济学理论上也得到了更新。 同

样是基于微观经济学的模型推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存在长期与短期

之分。 国际资本市场运作长期存在信息不对称，哪怕是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且没有

价格黏性的条件下也会阻碍信贷的有效配置。② 因此，除国家基本面因素外，国际资

本市场的内在矛盾也是造成金融市场周期性不稳定的原因。 有学者结合新兴市场

国家的成功与失败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不受控制的资本流动是如何导致金融不稳定

情况发生从而威胁其发展前景的。③ 为降低这些风险，有学者主张建立一个永久性

的跨境金融反周期监管体系，特别是对短期投资的资金应设立永久性而非临时性的

管制措施。

随着经验证据的反复验证和学习的进一步深入，新兴国家的“非正统”行为越来

越获得国际认同。 中国长期以来支持维持资本账户管制，已被作为重要的学习素材。

余永定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不是一种历史趋势，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能够

证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主张资本账户自由化与其说是基于科学论

证和历史经验，不如说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念。④ ＩＭＦ 的研究人员发现，尽管从

长期来看资本账户控制的效果会下降，但其确实保护了中国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⑤

发展经济学家将中国的发展奇迹归因于三个因素：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重要行

业、没有外部危机或经济波动以及稳定的城市化进程。⑥ 这体现了学界对中国资本管

制政策成效的普遍认可。

２００７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验累积与关键节点相结合的共同作用使既有

规范的正统性受到进一步削弱，进入目标争论阶段。 虽然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的中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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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最后的屏障：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之辩》，“序言”，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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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５．



心爆发、大幅削减了旧理念的吸引力，但危机之后是思想领域的风暴时期，此时多种

理念萌生，美国也会寻求提供替代性理念以再解释并更新那些受到质疑的主流理

念。① 在法国人奥利维耶·布兰夏尔（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被任命为 ＩＭＦ 首席经济学

家兼研究部主管后，ＩＭＦ 在内部发起了理念革新。 为进一步了解新兴国家所面临的

实际挑战与应对策略，ＩＭＦ 组织了一系列与新兴国家官员洽谈的高级别会议，如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在印度尼西亚、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在巴西的会议。② 通过与新兴国家官员的对

接，ＩＭＦ 各大区负责人也进一步总结了各国对资本流动采取限制措施的实际效果。③

为推动理念的革新，布兰夏尔直接表示：“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正统性已经受到质疑，
金融监管不应保持中性，而是应该采取宏观审慎的态度去管理金融系统中存在的风

险”。④ 这体现出争论已进入目标阶段，是对主流规范正统性的再思考。 ＩＭＦ 研究部

的报告直接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资本管制都可以作为政策工具的一个合法组成

部分”。⑤

因此，随着国际专家对资本流动的价值判断进行修正，规范的转变已然发生。
由于“资本管制”概念曾遭受污名化，故 ＩＭＦ 推荐使用“资本流动管理方式”的名称

来进行推广。⑥ 此后，国际焦点已从争论其正统性下沉到怎样设计政策才可以更好

地应对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⑦ 这体现了在新规范成为不言自明的“应然”方向之

后，工作内容聚焦于如何优化管制的方法，而无须再去争辩为何需要进行管制。
２０１３ 年，ＩＭＦ 在 ２０１３ 年《世界经济展望》的第四章发表题为《资本流动管理的“阴”
与“阳”》的报告，这是该组织首次运用中国道家思想去阐述资本管制。⑧ 该报告的

第四章强调在干预资本流动之“阳”与逆周期调节资本流动之“阴”时应该相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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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除在危机时使用资本流动管理与外汇干预等手段外，在非危机时期也应该主动

调节和引导私人资本的流动，提前化解风险。 ２０１５ 年，ＩＭＦ 的研究人员甚至直接指

出，有充分证据证明资本账户自由化会显著持续地增加国家内部的不平等。① ２０１８

年，ＩＭＦ 发布报告明确资本流动会带来风险，强调在特定情景下资本流动管理有助

于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②

金融危机作为关键节点虽然对推动规范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新兴国家的成功

实践才是推动学习机制不断深入的关键因素。 换言之，只有在“供给端”上提供有吸

引力的新理念，才可实现知识积累与关键节点的结合，从而推动各界对如何行动才具

有正当性价值进行思考。 因此金融危机更像是推动规范转变的加速器，而非决定因

素。③ 由于新兴国家的成功实践，技术专家对待资本流动的态度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已

经悄然发生改变。 哪怕没有国际金融危机，ＩＭＦ 的政策偏好也会沿着同样的路径继续

演变，只不过这个过程会更缓慢、更具争议性。

基于对时间线的追踪，表 ２ 总结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ＩＭＦ 报告中反映出的对资

本流动管理的立场变化。 此外，人民币于 ２０１５ 年加入特别提款权（ＳＤＲ）也从侧面反

映了目标争论的成功。 成为 ＳＤＲ 一篮子货币的要求之一是货币可“自由兑换（ ｆｒｅｅ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而人民币曾因存在资本管制被拒绝吸纳。④ 尽管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加大了

金融开放的力度，但中国人民银行也强调不会放弃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⑤ 尽管如

此，ＩＭＦ 还是在 ２０１５ 年认定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并随之吸纳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这一

事件也反映出规范转变带来了政策倡导的变化，使 ＩＭＦ 对于什么是资本账户可“自由

兑换”的定义也发生了质的改变。

·１９·

■■■■■■■■■■■■■■■■■■■■■■■■■■■■■■■■■■■■■■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ｅ Ｆｕｒｃｅｒｉ ａｎｄ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Ｌｏｕｎｇａｎｉ，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
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ＷＰ ／ １５ ／ ２４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ＩＭＦ'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ｆｉｎａｎ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ｄ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ｒｔｉｋｅｌ ／ Ｔｏｐｉｃｓ ／ ｗｏｒｌｄ ／ Ｇ７－Ｇ２０ ／ Ｇ２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 ２０１０－０７－２１－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ＩＭＦ．ｐｄｆ？ ＿ｂｌｏｂ＝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ｖ＝ ３，访问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 Ｃｈｗｉｅｒｏ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４， ｐｐ．４４５－４６９．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 Ｍｃ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ｎ Ｇｒｕｉｎ， “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ＭＢ，”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４， ２０１７， ｐｐ．５９９－
６２８．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载《中国金融》，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１７ 页。



表 ２　 ＩＭＦ 就资本账户管理的理念变化

时间 变化层次 具体论述

１９９４ 年 无 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资本管制未能有效隔绝外部冲击①

１９９７ 年 无
开放资本账户具有积极意义，通常情况下自由化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建
立更深入、竞争性、多元的金融市场②

１９９８ 年 态度软化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不成熟条件，有选择性的自由化可能更加适合③

２００４ 年 态度软化
就发展中国家是否易于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目前仍缺乏共识，有待未来
进一步研究④

２００５ 年 政策工具
资本管制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不仅防止资本流动带来的不稳定，
同时给制度建设争取时间；⑤资本管制可以作为短期内的一种次优选项⑥

２０１０ 年 政策工具
对资本流入实施的管制相当有效，且实施资本管制的国家往往在全球金
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最轻⑦

２０１２ 年 政策目标
跨境资本流动需要“道路规则”，以确保顺畅运作和安全运营。 维持国际
金融的稳定依然是 ＩＭＦ 的核心使命⑧

２０１３ 年 政策目标
直接干预资本流动之“阳”与逆周期调节资本流动之“阴”应该相结合。 在
非危机时期也应引导私人资本流动⑨

２０１５ 年 政策目标 资本账户自由化会显著、持续地增加国家内部不平等�I0

２０１８ 年 政策目标 在特定情景下资本流动管理有助于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I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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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社群理念的更新使“新”的国际规范获得更加广泛的传播。 有研究发现，马

来西亚、中国和印度的成功经验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①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实施资本流动管制以保护自身免受

金融风险冲击，其操作手段对前期的成功经验亦有明显借鉴。② 根据 ＩＭＦ 独立评估办

公室的调研，大部分新兴国家官员表示在 ＩＭＦ 公开支持资本管制后，他们在进行政策

调整、重新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力度进一步加大。③ 如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

内瑞拉等国也运用“非正统”的金融政策管理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 针对可能造成

宏观经济不稳定的衍生品套利交易，韩国、印度尼西亚、哥斯达黎加、乌拉圭、菲律宾、

秘鲁和泰国等国也借鉴相关经验对外汇交易进行严格管理。

国际规范转变一旦完成也将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在分析世界各国参加“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动机时，有研究发现非物质实力的吸引力远大于经济援助

和投资等物质实力的吸引力。④ 恰恰是源于对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不满以及对

中国成功控制金融风险的认可，许多国家有意离开美国所主导的金融秩序，转而关注

中国正在构建的新方案。

四　 讨论与小结

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把争论内容

分解为自主争论、工具争论和目标争论三个阶段，并运用学习机制分析了争论内容的

递进与国际规范的转变。 聚焦于资本账户自由化这一国际规范，本文探讨了中国与马

来西亚如何通过成功实践使国际专家在理念上进行反思，最终推动了对资本流动管理

的政策工具与目标的再思考。 本文有如下三点小结：

第一，针对实证分析有两点需要澄清。 其一，本文在案例上仅选取了实践成功的

案例而未选择失败案例。 如果国家在实践“非正统”的政策后遭遇失败，那么在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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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规范发起挑战之前就会在国内面临指责，从而主动放弃其“非正统”行为、重新接受

国际规范的倡导。 这也意味着争论并非一定带来挑战，若缺少经验证据的支撑，失败

的自主争论反而会巩固既有规范。 案例选择之所以未包含失败情况，主要是考虑到在

初次论证原创性理论时应选择包含最多信息、最能反映理论事实的典型案例来阐释其

逻辑与作用机制，①这可更好地聚焦于规范转变的路径。

其二，本文仅关注成功实践易被模仿的领域，而未讨论不易被模仿的领域。 并非

所有成功实践都能成为公开争论的论据，从而引向政策工具与目标的改变。 如果某一

领域的政治敏感度高且实施政策条件苛刻，那么成功的实践也无法在国际层面造成广

泛影响，②但对于同属经济领域的其他规范和理念，本文的理论也应当具有解释力。

比如在发展融资领域，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的产业融资模式对非洲国家产生了吸引

力，它们更愿意模仿中国的模式而不仅是接受世界银行的政策建议。③ 尽管从理念传

播到规范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这说明通过成功实践后的示范效应，新兴国家也能逐

步获得知识领导力。

第二，针对理论的适用性也需进行两点说明。 其一，争论递进主要是新兴国家用

来推动国际规范转变的路径。 本文不认为以霸权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取得成功经验

时无法被观测和学习，而是强调其并不会运用争论这种长期和渐进的路径来实现目

标。 在拥有了足够强的国家实力之后，更快速的办法是通过强制、模仿与说服等传统

方式，即直接定义什么是“正确”并在国际层面推广其价值判断与行为倡导，④而非通

过反复呈现经验证据逐步修正国际社会的认知。 如近年来兴起的现代货币理论，就是

美联储在缺乏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试图借其影响力直接推动的一场范式革命。⑤

因此，“自下而上”的争论递进体现了新兴国家在实力不足时的一种现实选择，这也是

为何既有争论研究主要围绕着南方国家展开的原因。

其二，窄域规范的转变为削弱其从属的宽域规范创造了可能。 资本流动规范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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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削弱了新自由主义规范的影响力，甚至也对自由国际秩序产生了影响。① 究其原

因，在于本文探讨的窄域规范与宽域规范皆遵从一个共同的元假设，即理性人假设与

市场自发机制。 因此，资本流动规范背后的经济学理论再思考也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理

论的正统地位，促使近年来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热点也从新古典主义向行为经济学转

变，更加关注人的非理性、情绪和认知，并以此去探究对市场的管理。② 然而，在除经

济以外的人权、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本文难以断言窄域规范的转变一定能对其从

属的宽域规范造成削弱。 由于不同规范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逻辑一致性和链接严

密性上都有所不同，因而难以一概而论。③ 这超出了本文研究问题的讨论范畴，但可

作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进行挖掘。

第三，本文主要有两点研究启示。 随着全球治理改革进入深水区，大国竞争日趋

激烈，推动国际规范转变可能逐步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 结合本文研究发现，有

两点政策建议可供参考。 其一，在理念重塑的过程中占据优势离不开成功的实践。 虽

然使新兴国家的行为逻辑与主流国际规范相悖且暂时还无法被外界充分理解的情况

是常态，但只要基于有目共睹的成功实践，新兴国家就有机会在后续被作为学习素材，

引导观测者进行理念的自我革新。

其二，争论应始于窄域规范，而非直接进入宏观层面去探讨体制之争或模式之争。

学习机制始于浅层的技术经验，之后再往深层的行动目标发展。 能够对国际社会产生

吸引力的新理念往往来自务实的经验，而非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念。 对窄域规范进

行修正不仅更具操作性，同时也能帮助新兴国家逐步建立起知识领导力。 相反，如果

从宏观层面着手进行辩论（如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那么不仅难以

在短期内向国际社会充分验证其理念的正确性，同时也容易掉入霸权国设置的意识形

态陷阱而陷入被动。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责任编辑：赵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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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ｕｎ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ｎ “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ｒｍ，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Ｎｅｘｔ，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ｅ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ｈａｒｄ ｔｏ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ｏｒ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ｅｄ ｂ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ｅｖｅｎ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ｅｘｏｇｅ⁃

ｎｏｕｓ ｃｒｉｓ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ｅｌｐ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

·８５１·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ｏ．４，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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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Ｈｕａｎｇ Ｙｕｔａｏ，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Ｙｕ Ｂｏｗｅｎ　 （９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ａｉｌ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ｕｌ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ｇｏａｌ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

ｅｒ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ａ ｆｏｒｕｍ⁃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ｒｕｌ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ｒ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ｏｗ⁃

ｅ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ｌｌｏｗ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ｕａｄｅ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ｆｏｒｕｍ⁃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ｒ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ｅ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ａ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ｉ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ｐｒｅａｄ，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ｈｉｔ ｂｙ ｒｕｌ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ＰＲ）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ＰＲ ｒｕｌ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ＥＵ）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ｒｕｌｅ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ｏｋ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

ｃ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ＰＲ

ｒｕ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Ｕ'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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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４， ２０２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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